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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租客反映———
已给托管公司支付房租
房东限自己三天内搬出

去年下半年，陈先生想在历
城区洪家楼附近租一间房。在寻
找房源时，他偶然看到了济南嘉
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张贴在路
边的小广告，便联系了该公司。
经过沟通，他看中了花园小区一
套两室一厅的房源，由于是合
租，房租每月800元，租金押一付
三，他和房屋托管公司签了一年
的租赁合同。

本来住得好好的，但今年6月
下旬，陈先生突然接到房东的电
话，称济南嘉合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可能遇到了问题，未按时给他
打租金，他先联系一下看看是什
么情况。7月4日，房东再次联系到
陈先生，告诉他自己联系不到房
屋托管公司，去该公司的办公地
点也找不到人，让他在三天内搬
出去，否则就换锁断电。

“我是和房屋托管公司签的
合同，也支付了房租，房屋托管
公司没有按时给房东租金，那是
他们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我
赶出去呢？”陈先生说，他从房东
那里得知，原本济南嘉合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应该在6月中旬向房
东支付下一季度的租金，但并未
按时支付，只写了一个保证书，
承诺7月初支付租金，但7月初仍
未按时打款。由于联系不到房屋
托管公司，房东直接去了其办公
地点，发现公司已经没人了。

“我也去了一趟他们公司，
已经锁门了。公司的业务员都联
系不上，微信也都把我删了。”陈
先生说，他最近一次支付房租是
在6月份，支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按说可以住到9月份，但现在房东
通知他搬出去，相当于损失了两
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

陈先生说，他拨打12345热线
投诉后，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
人员说，济南嘉合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好像经营异常了。“搬出去
也可以，只是希望房东能延缓十
天半个月，先让我们找到房子再

说。剩下的租期可以不要了，看
看押金能不能退给我们。”陈先
生表示。

房东回应———
自己未收到租金
有权收回房屋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号码，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到了
他的房东杨先生。据杨先生介
绍，他是去年9月和济南嘉合公寓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托管
合同，合同为期两年，由于当时
让了十几天时间，所以从10月才
正式开始收取租金。“一个月
2200元，他们当时承诺的是季
付。”

杨先生告诉记者，按照双
方签订的合同，济南嘉合公寓
管理有限公司应该在6月中旬
支付下一季度的房租，但6月中
心他并未收到租金，联系房屋
托管公司后，对方给出了两个
理由：一是公司刚换了经营负
责人；二是换了经营负责人后，
公司资金周转不开，并给他写
了一个保证书，承诺延期到7月
3日再支付租金。

“到7月3日我就开始打电话

催款，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光响没人接。3日、4日、5日我连续
三天打电话，还是没人接。其间
我也上门去看了，公司的门锁
着，应该是跑路了。”杨先生说，6
月19日他曾报过警，派出所民警
到现场查看后说公司还在，但7月
3日他再次报警时，民警却表示此
事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并建
议他到法院起诉。

针对租客反映被要求限期
三天内搬出，否则就换锁断电的
情况，杨先生承认确有此事。不
过，杨先生表示，根据《物权法》，
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他把房子
租出去后未收到房租，他就有权
把房子收回，和目前的租户没有
牵扯。

“居委会也来协调过，有想
继续租的，我可以优惠租给他
们，毕竟租期之内他们交过房租
了，要是再交给我就属于双重交
房租了。我也想着给他们一个合
理的价位，比如交房租的三分之
二，我也让点。有诚意的、想继续
租的就这样，如果不想租就走人
吧。”杨先生表示，目前他持开放
态度，如果租户想继续租，最好
尽快联系他，因为三天的最后期
限很快就要到了。

记者探访———
涉事公司人去楼空
租客准备报警求助

7月6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来到位于花园路群康佳
园的济南嘉合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该公司大门紧锁，敲门后无人
应答。隔壁一住户告诉记者，这里
确实是有一家公司，之前天天有
人来上班，但最近并未见到来上
班的人员，其间警察还来过两次。

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随后
来到群康佳园小区物业。物业人
员表示，涉事房屋托管公司并不
是通过物业租的房子，而是直接
通过房东租赁的，由于该公司并
未在物业备案，所以他们也不了
解具体情况。

天眼查App显示，济南嘉合公
寓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4
月30日，在历城区市场监管局登
记，经营范围包括公寓管理；商业
运营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等。
记者注意到，今年5月，该公司曾
变更了股东和主要人员，新增了
两名股东刘某和关某，其中刘某
任监事，关某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7月1日，济南嘉合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再次进行工商变更，监
事由刘某变更为赵某，执行董事
兼经理变更为陈某。7月4日，该公
司又变更了股东、主要人员和法
定代表人，刘某和关某从股东中
退出，新增赵某和陈某为股东，
法定代表人由关某变更为陈某。
截至7月8日，该公司仍处于在业
状态，公司大股东仍为陈某，其
持股比例为99%，另一名股东赵
某持股1%。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电话号
码，7月7日和7月8日，记者多次尝
试联系济南嘉合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但该号码一直无人接听。记者
又拨打了天眼查上该公司登记预
留的工商电话，也无法接通。

8日上午，记者从陈先生那
里了解到，他已和房东达成了协
议，本周末就会搬离。至于济南
嘉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由于一
直联系不到该公司，他已准备报
警求助。

律师说法———
托管公司属于违约
需向租客赔偿损失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建华认为，在此事中，房东是
房屋的所有权人，他把房屋租赁
给房屋托管公司，而房屋托管公
司从房东那里取得租赁权后，又
继续租赁给他人。房东、房屋托
管公司和租客三者之间看似有
联系，但其中却是分别的两个租
赁合同，而房东和租客之间没有
直接的关系。

王建华表示，未按合同约定
支付租金就失联，对于房东来
说，房屋托管公司属于违约方，
没有履行其主要义务。至于违约
责任，还要看双方的租赁合同具
体是怎么约定的，如果合同上明
确约定，若房屋托管公司未按时
打款房东有权收回房屋，那么房
东就可以基于约定收回房屋。

“当然这样对租客很不公
平，毕竟人家刚刚交了房租，但
是这种情况他得另行维权了。”
王建华说，租客把房租交给了房
屋托管公司，房屋托管公司就要
保障他得以居住这个房屋，现在
房屋出现了纠纷，租客和房屋托
管公司之间的合同就生效了，房
屋托管公司未保障租客的居住
权，属于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不仅要退还租金，还
要赔偿损失。如果合同中有关于
违约金的规定，房屋托管公司还
要向租客赔偿违约金。

房东未收到租金，租客交了租金却被要求限期搬离

托管公司疑失联 房东租客都挺冤
去年，济南市民陈先生从一家名为济南嘉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房屋托管公司租了一间房，每月

800元租金，押一付三。今年6月，刚交了三个月房租的陈先生突然接到房东电话，称房屋托管公司未按时
支付房租并已失联，要求他三天内搬出去，否则换锁断电。“我已经交了房租，房屋托管公司不打房租是
他们之间的事儿，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呢？”陈先生质疑。

▲涉事的房屋托管

公司已经关门。

陈先生与房屋托管公司签

订的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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